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换押证 

（存 根） 

（     ）换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       ，性别    ，     年   月 

   日出生，涉嫌             （同案人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该案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     形式移送（退

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局）。 

 

 

 

填发人： 

年  月  日 

（移送机关印） 

 

第一联 移送机关附卷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换押证 

 

（     ）换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         看守所： 

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       ，性别    ，     年   月 

   日出生，涉嫌             （同案人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该案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     形式移送（退

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局）。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（移送机关印） 

 

第二联 看守所附卷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换押证 

 

（     ）换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         看守所： 

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       ，性别    ，     年   月 

   日出生，涉嫌             （同案人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该案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     形式移送（退

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局）。 

接收机关收案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羁押期限

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（移送机关印）               （移送机关印） 

 

第三联 看守所附卷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换押证 

 

（     ）换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       ，性别    ，     年   月 

   日出生，涉嫌             （同案人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该案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     形式移送（退

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局）。羁押期限至       

年   月   日。 

 

 

 

填发人： 

年  月  日 

（接收机关印） 

 

第四联 在押人员留存 



 

××××人民检察院 

换押证 

 

（     ）换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         院（局）： 

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       ，性别    ，     年   月 

   日出生，涉嫌             （同案人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该案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以                  形式移送（退

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局）。 

接收机关收案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羁押期限至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。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（看守所印） 

 

第四联 看守所回执 



制作说明 

 

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和《关于羁押犯

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行换押和羁押期限变更通知制度的通知》制

作。具体说明如下： 

1.本证五联编号，由移送机关统一填写。（ ）内填写移送

机关简称，〔   〕内填写发文年度，〔   〕后填写发文顺序号。

骑缝线一律用汉字（发文年度和顺序号用大写）填写发文字号，

然后加盖移送机关印章。 

2.“该案现因     ”分别填写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，移送

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；人民检察院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；侦查

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；人民检察院

提起公诉；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，人民法院决定

延期审理；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后提请人民法院恢复审理；

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提出抗诉；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

或者裁定提出上诉；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；案件进入

死刑复核程序；不核准死刑发回重审；改变办案机关。 

3.“以     形式”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填写直接送达、邮寄、

传真等。 

4.案件移送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，由移送的人民法院填



写本证第一、二联。 

5.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发回重审的，由接收的人民法院

填写第三、四联。第三联中移送机关的内容，由接收机关代填。 


